2016年度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基金项目申报公告
　  根据《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针对当前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的形势与需要，经三省一市长三角联席办共同商议，确定2016年长三角合作基金支持开展9项课题研究（见http://www.anhuiinvest.gov.cn）。现就基金项目申报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　　一、申报要求 
　　1、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并具有相应的研究基础，同一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项目。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须具备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的资格和能力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承担指导、管理工作，并提供研究条件和信誉保证。
　　2、同一项目可由不同省市的课题组联合申报，但须明确项目牵头负责方以及研究分工方案。
　　3、项目负责人必须按照要求认真填写《2016年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基金项目申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项目申报书》，http://www.anhuiinvest.gov.cn）。其中“项目研究纲要”应突出但不限于各项课题确定的研究重点，提出进一步细化的研究方案（原则上要求三级目录纲要）。研究方案要充分体现创新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具有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，引用或提供的数据应确保真实性和时效性。
　　4、申报方提出的课题经费额度要按照研究的难易程度、工作量和价值度来综合确定，并结合实际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。最终基金支持额度将由三省一市联席办与意向单位协商确定。
　　5、申报方将《项目申报书》一式六份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，邮寄至浙江省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（地址：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处华毛收，杭州市西湖区省府路省政府1号楼）。《项目申报书》提交截止时间为2016年8月28日（以寄出时间为准）。
　　二、其他事项 
　　1、三省一市长三角联席办将根据各方提交的《项目申报书》进行评审筛选，确定各课题委托机构及资金安排额度，与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签订协议，并印发年度项目资金计划。 
　　2、签订协议后，各承担单位按要求开展研究，并于2017年6月30日前提交项目研究成果，一式四份，送交浙江省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统一验收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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